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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租公告
永康市龙山镇里麻车村厂房，面积

约13979平方米，分幢对外公开招租，

标底价（含税）130元/平方米，报名费

500元。投标押金 10万元。报名时

间：2026年1月3日-1月10日。

联系电话：15157965580

永康市龙山镇里麻车村村委会

2025年12月30日

水库、商铺招租
西城街道章店村后垄水库和工业

区综合菜市场部分商铺、水果摊位、豆

制品摊位等。定于2026年1月5日上

午在章店村新办公楼公开招租。

联 系 电 话 ： 13758995175，

597834，687053。

永康市西城街道章店村村委会

2025年12月30日

招标公告
芝英四村农房改造联建房项目工

程，向社会公开招标，工程造价约1700
万元。投标人需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
包叁级及以上资质。报名方式：于2025
年12 月30日至2026年1月2日17时
止到芝英后城大街658号（芝英广场金
元 电 器）报 名 。 详 询 ：胡 金 元
13506599091；陈俊人13506598348。
永康市正宇建设工程审价有限公司

2025年12月29日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花城东路269号有厂房
出租，1楼1200平方米，
另1楼1000平方米，还
有4楼1000平方米。联
系电话：15058535978，
591658。
厂房出租

东永二线路边，十里牌

附近，帅鑫工贸楼上三
至四层，每层1700平方
米，独立电梯，优惠出
租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13758992839，585018；
13819905280，580057。
厂房出租

李店利康小微园，占地
面积1600平方米，五层，

好招工，双电梯，400kV
变压器，可分租。联系
电 话 ：15088228999，
591999。
厂房出租

石柱下里溪工业区一楼
600平方米，层高7米，
250kV变压器，位置好，
交通便利。联系电话：

13967910999。
厂房出租

武义百花山工业区，厂
房出租，二楼2800㎡左
右，一楼阁楼583㎡，租
金 面 议 ，联 系 电 话 ：
15058597363（万）。
厂房出租

坐落古山镇金江龙工业

区，占地3500平方米，建
筑 8000平方米，变压器
250千瓦，5吨电梯，独门
独户，交通方便。联系
电 话 ；13705898030，
6480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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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10523号
被告：任寿齐，男，汉族，1968年2
月 11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802112611，住所地：浙
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枫林村厅基10号：
本院受理原告胡丽华与被告任寿齐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
诉讼文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

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，开庭传
票，应诉通知书，举证通知书，判后答疑
告知书，民商事诉讼须知。原告的诉讼
请求：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900000
元并支付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2013
年5月22日起按年利率4%计算至实
际款清之日止，暂算至2025年11月10
日利息为322258.34）；判令原告为本
案主张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；判令本
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员施俊超于2026
年2月27日9时30分在石柱法庭一号

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到庭，逾期无正当

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10959号

被告：李根强，男，汉族，1967年4
月 20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704203210，住所地：浙
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峰箬村何垄朱9号：
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江南磊武五金加

工厂与被告李根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
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
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
和证据副本，开庭传票，应诉通知书，举

证通知书，判后答疑告知书，民商事诉

讼须知。原告的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支

付原告货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

（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
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）；判令

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。自本公告
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
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员许玲晓于2026

年2月27日9时30分在石柱法庭二号

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到庭，逾期无正当

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高薪诚聘
本公司因工作需要诚聘专

职小车司机2名，要求：年龄40

周岁以下，文化程度高中以上，

驾驶技术过硬，有相关工作经

验者优先。薪资待遇面议！

联系人：周18857965569


